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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办法

第一条  为适应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管理需

要，规范和加强财政部代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会计核算，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

法》（财预 [2009]21号）、《财政部代理发行 2009年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兑付办法》（财库 [2009]15号）和《财政总预算会计

制度》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财政部代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

中地方财政总预算会计的账务处理。

第三条  在现行《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中增设收入类

科目“408 债务收入”、“409 债务转贷收入”；支出类科目“508 

债务还本支出”、“509 债务转贷支出”。

第四条  “408债务收入”科目，用于核算省级财政部门

作为债务主体，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到的发行收入等。

省级财政部门实际收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收入时，借

记“国库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年终转账时，将本科目贷方余额全部转入“预算结余”

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预算结余”科目。

本科目平时贷方余额，反映省级财政部门当年实际收

到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收入累计数。

本科目应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设置明细账。

第五条  “409债务转贷收入”科目，用于核算省级以下

财政部门（不含省级，下同）收到的来自上级财政部门转贷

的债务收入。

省级以下财政部门实际收到债务转贷收入时，借记“国

库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年终转账时，将本科目贷方余额全部转入“预算结余”

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预算结余”科目。

本科目平时贷方余额，反映省级以下财政部门当年实

际收到的来自上级财政部门转贷的债务收入累计数。

本科目应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设置明细账。

第六条 “508债务还本支出”科目，用于核算各级财政

部门发生的债务还本支出。

各级财政部门偿还债务本金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国

库存款”科目。

年终转账时，将本科目借方余额全部转入“预算结余”

科目，借记“预算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本科目平时借方余额，反映各级财政部门当年发生的

债务还本支出累计数。

本科目应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设置明细账。

第七条  “509债务转贷支出”科目，用于核算地方各级

财政部门对下级财政部门转贷的债务支出。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对下级财政部门进行债务转贷时，

借记本科目，贷记“国库存款”科目。

年终转账时，应将本科目借方余额全部转入“预算结余”

科目，借记“预算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本科目平时借方余额，反映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当年对

下级财政部门转贷的债务支出累计数。

本科目应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及下级财政部

门设置明细账。

第八条  省级财政部门收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收入时，

借记“国库存款”，贷记“债务收入—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收入”。

第九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上缴本级承担的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手续费时，借记“一般预算支出—国内外债务发行”，

贷记“国库存款”。

第十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将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转贷

给下级财政部门时，按照转出资金数，借记“债务转贷支

出—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支出”，贷记“国库

存款”。

省级以下财政部门收到上级财政部门转贷的地方政府

（2009年3月13日   财政部   财库 [2009] 19号）

（二）建立账套

（三）设置会计期间

（四）设置记账本位币

（五）设置会计科目

（六）录入科目初始数据

（七）设置辅助核算项目

（八）设置外币币种及汇率

（九）设置凭证类别

二、日常账务处理操作

三、结账

四、编制会计报表

第三节  其他会计核算软件功能模块的操作

一、应收/应付账款核算模块基本操作

（一）初始设置操作

（二）日常使用操作

二、工资核算模块基本操作

（一）初始设置

（二）日常业务处理

三、固定资产核算模块基本操作

（一）初始设置

（二）日常使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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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收入时，借记“国库存款”，贷记“债务转贷收入—转贷

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将债务收入或债务转贷收

入安排用于本级政府实际支出时，借记“一般预算支出”，贷

记“国库存款”。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上缴本级承担的地方政府

债券付息资金时，借记“一般预算支出—财政部代理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付息”，贷记“国库存款”。

第十三条  上级财政部门代收地方政府债券付息资金

时，借记“国库存款”，贷记“暂存款—**地方政府债券付

息”。上缴代收的地方政府债券付息资金时，借记“暂存款—

**地方政府债券付息”，贷记“国库存款”。

上级财政部门垫付地方政府债券付息资金时，借记“暂

付款—**地方政府债券付息”，贷记“国库存款”。收到下级

财政部门缴来的垫付地方政府债券付息资金时，借记“国库

存款”，贷记“暂付款—**地方政府债券付息”。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上缴本级承担的地方政府

债券还本资金时，借记“债务还本支出—财政部代理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还本”，贷记“国库存款”。

第十五条  上级财政部门代收地方政府债券还本资金

时，借记“国库存款”，贷记“暂存款—**地方政府债券还

本”。上缴代收的地方政府债券还本资金时，借记“暂存款—

**地方政府债券还本”，贷记“国库存款”。

上级财政部门垫付地方政府债券还本资金时，借记“暂

付款—**地方政府债券还本”，贷记“国库存款”。收到下级

财政部门缴来的垫付地方政府债券还本资金时，借记“国库

存款”，贷记“暂付款—**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未按时上缴地方政府债券

本金，通过年终结算扣缴时，借记“暂付款—**地方政府债

券还本”，贷记“与上级往来”；列报支出时，对应由本级财

政部门承担的还本支出，借记“债务还本支出—财政部代理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还本”，贷记“暂付款—**地方政府债券

还本”。

上级财政部门年终结算扣缴时，借记“与下级往来”，贷

记“暂存款—**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或“暂付款—**地方政

府债券还本”。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未按时上缴地方政府债券

利息，通过年终结算扣缴利息时，借记“暂付款—**地方政

府债券付息”，贷记“与上级往来”；列报支出时，对应由本

级财政部门承担的付息支出，借记 “一般预算支出—财政

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付息”，贷记“暂付款—**地方政

府债券付息”。

上级财政部门年终结算扣缴时，借记“与下级往来”，

贷记“暂存款—**地方政府债券付息”或“暂付款—**地方

政府债券付息”。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未按时上缴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手续费，通过年终结算扣缴时，借记“暂付款—**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手续费”，贷记“与上级往来”；列报支出时，

对应由本级财政部门承担的发行手续费支出，借记 “一般

预算支出—国内外债务发行”，贷记“暂付款—**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手续费”。

上级财政部门年终结算扣缴时，借记“与下级往来”，

贷记“暂存款—**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手续费”或“暂付款—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手续费”。

第十九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未按时上缴地方政府债券

还本付息资金的，通过年终结算扣缴罚息时，借记“上解支

出”科目，贷记“与上级往来”科目；上级财政部门借记“与

下级往来”科目，贷记“上解收入”科目。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设置相应的辅助账，详

细记录收到和转贷的地方政府债券金额、种类、期限、发行

日、到期日、票面利率、偿还及付息情况等。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于年末编制财政部代

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情况表（具体格式见附表）。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表：××年度××财政部门财政部代理发行的地方

政府债券情况表（略）

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

行政监督工作的通知

（2009年2月3日 财政部 财监 [2009] 6号）

为切实加强对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会计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监督，进

一步规范专员办的会计监督行为，全面提升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质量和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根据《注册会计师法》、《会

计法》、《财政部证监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会 [2007]6号）、《会计师事务所

监督检查工作规程》（财监 [2006]11号）等有关规定，财政部

决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专员办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

行政监督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做好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

的基本目标

财政部组织专员办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成效显著，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

秩序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会计监督工作也存在一些不

足，如监督模式主要是专项检查、日常监管开展不够、检查

对象的选取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等。为此，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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